“金保工程”网络与网络安全维保服务项目-变更内容
一、采购需求中变更的内容

	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备注

	1
	采购文件“第四部分 采购需求”“四.服务内容与要求”“4.4核心网络及安全设备升级服务”
	采购人关键设备使用年限已接近十年，已经超过硬件设备稳定运行期。在不中断采购人正常业务的情况下，对采购人人社专网核心交换机、人社专网出口路由器、人社专网万兆防火墙、人社专网边界下一代防火墙、互联网上网行为管理等关键设备，进行更新升级服务。
更新升级的所有设备必须为厂商全新产品，生产日期不得早于本项目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180天。供应商实施时必须提供相应产品的原厂服务证明材料：原厂服务期不得低于3年，产品的最终用户单位为采购人，即“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4核心网络及安全设备维保服务

采购人核心机房软硬件设备使用年限较长，为保障业务系统在不中断的前提下稳定、安全运行，现需对《核心机房软硬件设备维保清单》（详见 五、维保设备明细）中所列设备购买维保服务,具体要求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供应商须为清单中标注“原厂维保服务”的关键设备，提供由设备原厂或其官方授权服务商实施的维保服务。服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软件授权许可更新、软件版本升级、安全规则库更新、硬件故障维修及备件更换等。
（二）供应商在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后，必须为上述关键设备提供有效的原厂或官方授权服务商出具的质保函，确保采购人能够直接得到原厂级服务支持。
	




二、评标办法和标准中变更的内容
	1
	采购文件“第五部分  磋商及评审”“6．综合评分”“项目经理”
	（1）拟投入本项目项目经理：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的，得2分；
（2）拟投入本项目项目经理：具有信息技术服务项目经理证书的，得2分；
（3）拟投入本项目项目经理：具有CISP注册信息安全工程师证书的，得2分；
（4）拟投入本项目项目经理：具有CISAW信息安全保障人员证书的，得2分；
（5）拟投入本项目项目经理：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的，得2分。

（须提供以上人员相关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近半年（至少1个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材料。以上证明材料应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
	（1）拟投入本项目项目经理：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的，得2分；
（2）拟投入本项目项目经理：具有信息技术服务项目经理证书的，得2分；
（3）拟投入本项目项目经理：具有CISP注册信息安全工程师证书的，得2分；
（4）拟投入本项目项目经理：具有CISAW信息安全保障人员证书的，得2分；
（5）拟投入本项目项目经理：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的，得2分。

（须提供以上人员相关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近半年（至少1个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材料。以上证明材料应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同系列更高级证书可得分。）
	

	2
	采购文件“第五部分  磋商及评审”“6．综合评分”“驻场工程师”
	（1）拟投入本项目驻场工程师：具有信息安全工程师证书的，得1分；
（2）拟投入本项目驻场工程师：具有网络工程师证书的，得1分；
（3）拟投入本项目驻场工程师：具有网络安全架构师证书的，得1分。

（须提供以上人员相关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近半年（至少1个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材料。以上证明材料应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
	（1）拟投入本项目驻场工程师：具有信息安全工程师证书的，得1分；（注：本评分项所述“信息安全工程师证书”是指由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认证的CISE证书或通过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获得的信息安全工程师证书。）
（2）拟投入本项目驻场工程师：具有网络工程师证书的，得1分；
（注：本评分项所述“网络工程师证书”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获得或本项目维保设备对应厂商颁发的网络工程师证书。）
（3）拟投入本项目驻场工程师：具有网络安全架构师证书的，得1分。
（须提供以上人员相关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近半年（至少1个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材料。以上证明材料应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同系列更高级证书可得分。）
	

	3
	采购文件“第五部分  磋商及评审”“6．综合评分”“服务团队”
	拟投入本项目服务团队（项目经理和驻场工程师除外）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渗透测试工程师（高级）、IT运维工程师(高级)、信息技术服务工程师、CISAW信息安全保障人员证书，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网络工程师证书的，每有1个证书的得1分，最多得7分。
同一类证书多人具有的，按一证计算，不重复计分；同一人获取多项资格证书的，按一证计算，不重复计分。 
（须提供以上人员相关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近半年（至少1个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材料。以上证明材料应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
	拟投入本项目服务团队（项目经理和驻场工程师除外）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渗透测试工程师（高级）、IT运维工程师(高级)、信息技术服务工程师、CISAW信息安全保障人员证书、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网络工程师证书（注：本评分项所述“网络工程师证书”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获得或本项目维保设备对应厂商颁发的网络工程师证书。）的，每有1个证书的得1分，最多得7分。
同一类证书多人具有的，按一证计算，不重复计分；同一人获取多项资格证书的，按一证计算，不重复计分。 
（须提供以上人员相关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近半年（至少1个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材料。以上证明材料应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同系列更高级证书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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